北京市工业发展资金申请基本条件要求
    在符合《北京市工业发展资金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设立“北京市工业发展资金申请基本条件要求”，该条件同等适用于申请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的产业项目。

一、申请贷款贴息的条件： 
贴息用于企业固定资产投资项目银行固定资产贷款利息补助，贴息率不超过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中长期贷款利率，贴息年限原则一年，重点项目不超过二年。申报条件如下： 
1、申报主体要求：（1）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要求在本市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从事生产经营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从事对科技园区及工业开发区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部门及企业，要求企业在本市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3）对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申报主体可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受托中介机构、事业单位或社团组织。
    2、企业近三年内在工商、税务、银行、海关等部门无不良行为记录。

3、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原则上无连续亏损现象，处于建设期内的新建企业（登记注册时间3年内可视为新建企业）除外。
    4、已与银行签订中长期固定资产借款合同，贷款资金到位，已经开始付息。 

5、符合国家和北京市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符合国家和北京市产业政策及工业和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符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当年公布的“北京市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投资导向意见”。 
6、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已经工业和信息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

7、项目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显著。

8、申请贴息额度计算方法：实际贷款年利率高于5.4%的按5.4%计算一年期利息，低于5.4%按实际贷款利率计算。每个项目每年最高贴息额度不超过1000万元（中小项目原则不超过300万元）。
二、申请拨款补助的条件： 
拨款补助用于支持企业提高自主创新能力的技术开发及成果转化项目、重点企业及产品的技术改造项目、以及优化产业发展环境项目。 

1、申报主体要求：（1）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要求在本市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从事生产经营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从事对科技园区及工业开发区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部门及企业，要求企业在本市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3）对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申报主体可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受托中介机构、事业单位或社团组织。
2、企业注册资本100万元以上、企业净资产300万元以上。 

3、企业近三年内在工商、税务、银行、海关等部门无不良行为记录。

4、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原则上无连续亏损现象，处于建设期内的新建企业（登记注册时间3年内可视为新建企业）除外。
5、符合国家和北京市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符合国家和北京市产业政策及工业和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符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当年公布的“北京市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投资导向意见”。
6、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已经工业和信息化投资主管部门核准或备案。

7、区县企业拨款项目要求由区县工业和信息化投资主管部门出具推荐意见。

8、项目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显著。

9、申请拨款额度计算方法：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拨款额度根据项目实际情况确定，其它项目需同时满足如下要求：

（1）不超过该企业的注册资本金额；

（2）不超过企业净资产的20%；

（3）不超过项目固定资产投资的20%（或项目总投资的10%）；

（4）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200万元。

三、申请投资入股的条件： 
投资入股用于支持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吸引多元化投资主体或增资扩股,入股资金以政策性引导为主，支持企业实现发展目标后适时退出，用以滚动支持其他工业和软件产业投资项目。 

1、申报主体要求：（1）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企业：要求在本市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从事生产经营并具有独立法人资格；（2）从事对科技园区及工业开发区管理和服务工作的部门及企业，要求企业在本市工商管理部门登记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3）对招商引资项目可放宽申报主体注册地要求，但入资后企业在本市登记注册，主要生产经营活动在本市；（4）对公共服务平台建设项目，申报主体可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受托中介机构、事业单位或社团组织。
2、申请入股企业的主导产品技术水平在全国处于领先地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优先扶持核心技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项目、对工业经济具有总量拉动和结构提升作用，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资源消耗低，对重点产业构建和完善产业链具有关键性作用的招商引资项目、以及优化投资环境的公共服务平台项目。

3、企业近三年内在工商、税务、银行、海关等部门无不良行为记录。

4、企业经营状况良好，原则上无连续亏损现象，处于建设期内的新建企业（登记注册时间3年内可视为新建企业）除外。
5、符合国家和北京市重点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符合国家和北京市产业政策及工业和信息化中长期发展规划，符合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当年公布的“北京市工业、软件和信息服务业投资导向意见”。
6、项目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显著。

7、政府跟进投资适用于符合《北京市人民政府印发关于贯彻国务院鼓励软件产业和集成电路产业发展若干政策实施意见的通知》（京政发[2001]4号）规定的微电子项目。具体条件参见京政发[2001]4号文。 
超过上述拨款比例项目其拨款额度需单独提交市经济信息化委主任专题会讨论决定，超过拨款、贴息及入股最高额度限制的项目需报市政府批准。
